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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貿易港區之介紹自由貿易港區之介紹自由貿易港區之介紹自由貿易港區之介紹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我國政府為了推動貿易國際化，加強外資來台投資，目前為止於五海港及一空港
1設置自由貿易港區，並提供加入自由貿易港區之事業(以下稱「自由港區事業」)

享有供營運貨物、自用機器設備、勞務、簡單加工及倉儲之各種租稅費用減免，

以及免除貨物進出口通關簽審程序、商務人士選擇性落地簽證等優惠。本文就自

由貿易港區提供之優惠、申請進駐自由貿易港區之資格、申請辦法及流程做一簡

要介紹，提供對自由貿易港區有興趣之國內外企業參考。 

 

自由貿易港區之優惠自由貿易港區之優惠自由貿易港區之優惠自由貿易港區之優惠 

自由貿易港區為了吸引外資，刺激經濟發展，提供自由港區事業各種優惠，簡單

介紹如下： 

一、租稅優惠 

由於自由貿易港區及保稅區皆屬「境內關外」的概念，故原則上自由貿易港

區、國外及保稅區之間貨物流通皆享有租稅優惠，但因自由貿易港區為了加

強吸引外資，制度設計上會比保稅區享有更多租稅優惠、更簡便的行政程序
2、更寬鬆的資格條件3及其他優惠。『自由港區事業依自由港區事業依自由港區事業依自由港區事業依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

理條例理條例理條例理條例』(以下稱「設置管理條例」)享有之租稅優惠整理如下： 

1. 從國外運入自由貿易港區 

(1) 供營運之貨物 

    第 21 條第一項規定，自由港區事業自國外運入自由港區內供營運之貨

物，免徵關稅、貨物稅、營業稅、菸酒稅、菸品健康福利捐、推廣貿易

服務費及商港服務費。 

(2) 自用機器、設備 

    同條第二項規定，自由港區事業自國外運入自由港區內之自用機器、設

                                                 
1 分別為台北港、基隆港、蘇澳港、台中港、高雄港及桃園空港。 
2 保稅區須受邊境管制規範，例如保稅倉庫之保稅貨物售予其他保稅區及課稅區時，需先提供保

證金，並在保證金額度內憑交易憑單提貨出倉並登帳，並在下個月 15 號前匯總填具報單辦理通

關手續；自由貿易港區不受輸出入作業規定、稽徵特別規定之限制，僅需以電腦連線向海關通報

即可進出口貨轉運至其他自由貿易港區。 
3 例如保稅倉庫原則上必須為實收資本額在新台幣二千萬元以上之股份有限公司；保稅工廠必須

為實收資本額在新台幣五千萬元以上之股份有限公司；自由港區事業則無實收資本額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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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免徵關稅、貨物稅、營業稅、推廣貿易服務費及商港服務費。但於

運入後五年內輸往課稅區者，應依進口貨物規定補徵相關稅費。因運往

課稅區後，僅為國外機器設備經過自由貿易港區運往課稅區，實為進口，

當然須依進口貨物規定補徵相關稅費。 

2. 從自由貿易港區運往國外 

依照第 22 條，自由港區事業運往國外之貨物，免收推廣貿易服務費。 

3. 從保稅區運入自由貿易港區 

(1) 貨物 

依第 22 條規定，保稅區運入自由港區之貨物，免收推廣貿易服務費。 

(2) 供營運之貨物及自用機器、設備 

第 28 條第一項第 1 款規定，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與自由港區事業供營運

之貨物及自用機器、設備，營業稅稅率為零。 

(3) 勞務 

    第 28 條第一項第 4 款規定，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與自由港區事業與營運

相關之勞務，營業稅稅率為零。 

4. 從自由貿易港區運入保稅區 

(1) 貨物 

第 22 條規定，自由港區事業運往保稅區之貨物，免收推廣貿易服務費。 

    又第 27 條規定，自由港區事業之貨物輸往保稅區，應依保稅貨物之相

關規定，免徵相關稅費。 

5. 從課稅區運入自由貿易港區 

(1) 貨物 

第 22 條規定，課稅區運入自由港區之貨物，免收推廣貿易服務費。 

(2) 供營運之貨物及自用機器、設備 

    第 24 條第一項規定，自由港區事業從課稅區運入供營運之貨物及自用

機器、設備，視同出口，得依相關法令規定，申請減徵、免徵或退還關

稅、貨物稅、菸酒稅及菸品健康福利捐。 

    第 28 條第一項第 1 款規定，課稅區營業人銷售與自由港區事業供營運

之貨物及自用機器、設備，營業稅稅率為零。 

(3) 勞務 

    第 28 條第一項第 4 款規定，課稅區營業人銷售與自由港區事業與營運

相關之勞務，營業稅稅率為零。 

6. 從自由貿易港區運入課稅區 

(1) 貨物 

    依第 23 條規定，因自由港區事業之貨物輸往課稅區時，等同於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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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進口貨物或相關規定，課徵關稅、貨物稅、營業稅、菸酒稅、菸品

健康福利捐、推廣貿易服務費及商港服務費。但在自由港區經加工、製

造、重整、簡單加工、檢驗、測試者，按運出港區時形態之價格，扣除

自由港區內附加價值後核估關稅完稅價格，換言之在自由港區內增加之

附加價值部分為免稅。 

(2) 勞務 

    依同條規定，自由港區事業銷售勞務至課稅區者，應依法課徵營業稅。 

7. 其他規定 

(1) 設置管理條例第 28 條第一項第 2 款規定，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與外銷

廠商存入自由港區事業以供外銷之貨物，其營業稅稅率為零。 

 
 

(2) 設置管理條例第 28 條第一項第 3 款規定，課稅區營業人銷售與保稅

區廠商存入自由港區事業以供外銷之貨物，其營業稅稅率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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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置管理條例第 28 條第二項規定，自由港區事業或外國事業、機關、

團體、組織在自由港區內銷售貨物或勞務與該自由港區事業、另一

自由港區事業、國外客戶或其他保稅區事業，及售與外銷廠商未輸

往課稅區而直接出口或存入保稅倉庫、物流中心以供外銷者，其營

業稅稅率為零。 

 

 

 

(4) 設置管理條例第 29 條第一項規定，外國營利事業或其在中華民國境

內設立之分公司，自行申設或委託自由港區事業於自由港區內從事

貨物儲存或簡易加工，並將該外國營利事業之貨物售與國內、外客

戶者，其所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但當年度售與國內客戶之貨物，

超過其當年度售與國內、外客戶銷售總額百分之十者，其超過部分

不予免徵。 

 

二、外勞比例限制 

根據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

及審查標準第 15-4 條，屬自由貿易港區之製造業者，聘僱外國人人數不得

超過僱用員工人數之百分之四十；非屬自由貿易港區之製造業者，聘僱外國

人人數不得超過僱用員工人數之百分之二十。但僱用員工人數不滿五人者，

得聘僱外國人一人。 

換言之，自由貿易港區之製造業最多可雇用員工總人數之百分之四十，且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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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申請皆為相同比例，可看出自由港區事業享有相當高的外國勞工雇用比例

的待遇。 

三、選擇性落地簽證 

為了方便外國商務人士進入自由貿易港區從事商務活動，外籍商務人士得辦

理「選擇性落地簽證」，以簡化其入境手續。外籍商務人士得由自由港區事

業代向自由港區管理機關申請辦理選擇性落地簽證，經外交部審查核可後，

外籍商務人士入境時至機場的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辦理停留簽證即可入境。 

 

自由港區事業之資格自由港區事業之資格自由港區事業之資格自由港區事業之資格 

自由貿易港區事業營運管理辦法(以下稱「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申

請經營自由港區事業應符合本條例第三條第二款規定之從事貿易、倉儲、物流、

貨櫃（物）集散、轉口、轉運、承攬運送、報關服務、組裝、重整、包裝、修理、

裝配、加工、製造、檢驗、測試、展覽或技術服務等事業。」又根據同條第二項

及第三項，申請主體得為從事上述事業之公司或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分公

司，而實際進駐自由港區內之營運主體得為公司、分公司、辦事處或營運單位。 

 

申請籌設許可申請籌設許可申請籌設許可申請籌設許可 

除非已在自由貿易港區內經營事業，否則公司欲申請進駐自由貿易港區，應依管

理辦法第 3 條準備以下文件，向管理機關4申請籌設許可： 

一、 申請書。 

二、 營運計劃書。 

營運計劃書內容應包括營業目標及預計從事業務說明、投資效益分析、自用

機器、設備清冊、設施管理方式及人員配置情形及其他法令規定之文件。其

中自用機器設備清冊為自由港區事業設立後，藉以計算、證明自用機器設備

減免租稅之依據。 

三、貨物控管、貨物電腦連線通關及帳務處理作業說明書。 

根據設置管理條例第 18 條，自由港區事業應實施貨物控管、電腦連線通關

及帳務處理作業之貨物自主管理。由於自由港區事業之貨物進出國外及保稅

區享有各種減免關稅之優惠，且為了加速貨物流通，自由貿易港區之貨物採

自主管理，自由港區事業須以電腦連線向海關通報貨物進出、增減之情形。

此外，自由港區事業並須每年辦理存貨盤點。綜上所述，自由港區事業應向

                                                 
4
 自由貿易港區之管理機關為交通部航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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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機關說明進駐自由貿易港區後，事業控管貨物、電腦連線通關及帳務處

理作業辦法，以利海關查核。 

四、投資創設者，其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准文件。 

五、設施或土地租賃契約書或相關證明文件。 

六、投資人證件： 

1. 本國人：自然人附國民身分證影本；法人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2. 僑民：僑民身分證明文件。 

3. 外國人：自然人附國籍證明書或當地國所核發之護照影本；法人附法人資

格證明。但外國公司在國內設立分公司者，得以該公司之認許證明文件為

之。 

七、 經營業務須經特許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商業業務依法律或法規命令須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領得許可文件後

方得申請商業登記者，為特許業務5。從事特許業務之事業申請成為自由港區事

業時，並須一併提供特許業務許可文件。 

八、 授權代理人辦理籌設許可之申請者，應檢附代理人授權書及代理人之身分證影

本或居留證影本。 

 

管理機關受理後，發現申請事業之應具備之文件不全或記載內容不完備者，依管

理辦法第 5 條，應通知申請人於 30 天內補正，申請人逾期未補正或補正後仍不

完備者，則不予受理。管理機關應於受理申請或補正完備後 30 天內，作成決議

許可籌設或駁回其申請，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審查結果。 

事業經准許籌設後，依管理辦法第 6 條，應於籌設許可之日起兩年內依照營運計

畫完成籌設，管理機關並得會同有關機關依營運計畫進行勘驗。又若事業於籌設

期間內，欲變更營運計畫者，應向管理機關申請核准。若事業因不可歸責事由無

法於期限內完成籌設者，得申請展期六個月，展期以兩次為限。若事業未於期限

內完成籌設且未展期者，或經勘驗發現未依營運計畫籌設者，管理機關及有關機

關得限期命其改善，屆期未改善時得廢止其籌設許可。 

 

 

 

 

 

 

                                                 
5
 特許業務之查詢，可至經濟部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檢索系統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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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籌設許可之流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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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管理機關會同相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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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籌設 

已補正 30 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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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回申請 

駁回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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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營運許可申請營運許可申請營運許可申請營運許可    

依照管理辦法第 8 條，若管理機關准許事業籌設，或在自由貿易港區設置前已在

區內經營事業者，應向管理機關申請營運許可，才可開始營運。管理機關受理申

請營運許可後，應會同相關機關（構）就自由港區事業工廠內機器、機具設備之

裝置、安全衛生設施、勞動條件、污染防治及電腦連線設備實施營運、貨物控管、

帳務處理等事項進行勘查。勘查發現有未依計畫內容進行籌設者，管理機關及有

關機關得限期命其改善，若屆期仍未改善，駁回其營運許可之申請；若經勘查合

格，則由管理機關發給營運許可證。 

又，自由港區事業取得營運許可證後，依管理辦法第 17 條，事業應於取得營業

許可證之日起六個月內開始營業，否則管理機關得廢止其營業許可，並註銷其營

運許可證。但若有正當理由未能開始營業，可申請展延一次，以六個月為限。 

申請營運許可之流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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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自 2003 年制定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後，至今已有六個自由貿易港區開始

營運，並吸引超過 150 家廠商進駐。尤其在 ECFA 早收清單開始實施後，更能期

待自由貿易港區結合 ECFA 輸中關稅優惠能創造出更高的附加價值，對於經營跨

國業務之企業為一大利多。且台灣科技產業及製造業水準極高，未來藉由自由貿

易港區在國際舞台上取得一席之地，值得期待。 


